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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规划》编制背景

（一）编制过程

1．规划背景

为了防治畜禽养殖污染，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无害

化处理，保护和改善环境，保障公众身体健康，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

发展，在 2014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3号《畜禽

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开始实施，规定了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的

养殖污染防治要求。该条例要求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编

制畜牧业发展规划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，规定畜牧业发展规划应

当统筹考虑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要求，合理布局，科

学确定畜禽养殖的品种、规模、总量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应当统

筹考虑生产布局，明确污染防治目标、任务、重点区域、设施建设及

防治措施。随后 2015年 1月 1日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
开始实施，要求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，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选址

合理，对畜禽粪便、尸体和污水等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置，防止污染环

境。2017年以来相继出台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

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》、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

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强养殖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农

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

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》等意见，推进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及

粪污资源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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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了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，要

求以绿色生态为导向，坚持保供给与保环境并重，坚持政府支持、企

业主体、市场化运作的方针，坚持源头减量、过程控制、末端利用的

治理路径，以畜牧大县和规模养殖场为重点，以农用有机肥为主要利

用方向，以绿色有机食品产业为引领，突破发展瓶颈，健全制度体系，

完善扶持政策，严格执法监管，强化责任落实，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

弃物资源化利用，加快构建种养结合、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，

为建设畜牧强省和绿色有机食品大省提供有力支撑。

2024年，黑龙江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联席会议办公室

发布《关于印发<黑龙江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24-2026年）>的通知》（黑畜资联办〔2024〕7号），要求到 2024

年底，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4.5%以上；到 2025 年底，全

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5%以上；到 2026年底，全省畜禽粪污

综合利用率达到 85.5%以上。

丰林县深入贯彻与落实国家及地方政策要求，为加强畜禽养殖污

染防治，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、提升耕地质量，加快形成以粪肥还

田利用为纽带的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新格局，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、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于 2019年 9月 3日联合下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畜

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》（环办土壤

﹝2019﹞55 号）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畜

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的通知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22〕82号，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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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1）要求，结合丰林县区域实际情况，于 2024 年组织开展了《丰

林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（2025-2029）》编制工作。

2．规划技术路线

本次规划以技术路线为指导，收集了较为详实的基础资料，在调

查分析的基础上，对丰林县畜禽养殖污染提出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。

规划技术路线见图 1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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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 畜禽养殖污染情况调查和规划工作的技术路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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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划编制依据

1．法律法规及政策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，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，2018年 1月 1日起施

行；
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，2019年 1月 1日起

实施；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2018年 10月 26日

第二次修正；

（5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，2020年 4

月 29日第二次修订；

（6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，2015年 4月 24日修订；

（7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，2016年 7月 2日颁布并实施；

（8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，2021年 5月 1日起施行；

（9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2019年 8月 26日第三

次修正；

（10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，2011年 3 月 1日起施

行；

（1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，2012 年 7月 1 日

起施行；

（1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，2019年 4月 23日第二

次修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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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3）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，2014年 1 月 1 日起施

行；

（14）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，2011年 1月 8日修订；

（15）《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条例》，2018年 4月 26日修订；

（16）《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，2019年修改；

（17）《黑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，2023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；

（18）《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》，2023年 12月 24日

修订；

（19）《黑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，2024年 8月；

（20）《黑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，2014 年 1 月 1日

起施行；

（21）《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》，2018年 6月 28日修订；

（22）《黑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，2018年 6月 28日修订。

2．政策文件

（1）《关于印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21〕465号）

（2）《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

31号）；

（3）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环

办土壤〔2021〕8号）；

（4）《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殖污染监

管的通知》（农办牧〔2020〕23号）；



丰林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(2024-2028年)编制说明

7

（5）《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

（农办牧〔2018〕2号）；

（6）《关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 依法加强养殖污染治理的指

导意见》（农办牧〔2019〕84号）；

（7）《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》（农办牧〔2018〕1

号）

（8）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 促进生猪生

产发展的通知》（环办土壤〔2019〕55号）

（9）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办土

壤函〔2020〕33号）

（10）《关于开展水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水体函

〔2020〕538号）

（11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4〕47号）

（12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》（环水

体〔2016〕144号）；

（13）《关于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加强环境监管

的通知》（环水体〔2017〕120号）；

（14）《关于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跟踪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农

办牧〔2018〕28号）；

（15）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【2016】31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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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6）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发【2015】

17号）；

（17）《国务院关于印发《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》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【2023】24号）；

（18）《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17〕48号）；

（19）《黑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实施方案》（黑政发【2016】46

号）；

（20）《黑龙江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（黑政发【2016】3号）；

（21）《黑龙江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》（黑政

发〔2023〕19号）

（22）《黑龙江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》；

（23）《黑龙江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-2026

年）》（黑畜资联办〔2024〕7号）

（24）《黑龙江省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备案程序管理办法》，黑

政办发﹝2010〕13号；

（25）《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

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》，2018年 10月 11日；

（26）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

管控的意见》（黑政发﹝2020〕14号）；

（27）《黑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总量减排技术指南》（试行）；

（28）《伊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伊春市水污染防治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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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的通知》（伊政办规〔2016〕2号）；

（29）《伊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伊春市突发重大动物疫

情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伊政办规〔2021〕4号）

（30）《伊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伊春市加快推进农产品

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5 年）的通知》（伊政办规

〔2023〕9号）

（31）《伊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伊春市加快畜牧业高质

量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伊政办规〔2022〕39号）

（32）《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伊春市畜禽禁养区域划分方案

的通知》（伊政规【2017】15号）

3．技术规范

（1）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》（GB5084-2021）；

（2）《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（GB/T36195-2018）；

（3）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15618-2018）；

（4）《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》（GB/T27622-2011）；

（5）《畜禽养殖污水贮存设施设计要求》（GB/T26624-2011）；

（6）《畜禽养殖污水采样技术规范》（GB/T27522-2011）；

（7）《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》（GB/T25246-2010）；

（8）《畜禽粪便监测技术规范》（GB/T25169-2010）；

（9）《规模猪场生产技术规程》（GB/T17842-2008）；

（ 10）《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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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16548-2006）；

（11）《畜禽场环境质量评价准则》（GB/T19525.2-2004）；

（12）《有机一无机复混肥料》（GB/T18877-2002）；

（13）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596-2001）；

（ 14）《中、小型集约化养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》

（GB/T17824.4-1999）；

（15）《畜禽粪便土地承载力测算方法》（NY/T3877-2021）

（16）《有机肥料》（NY/T525-2021）；

（17）《沼气工程沼液沼渣后处理技术规范》（NY/T2374-2013）。

（18）《沼肥施用技术规范》（NY/T2065-2011）；

（19）《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（NY/T1168-2006）；

（20）《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》（NY/T1169-2006）；

（21）《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设计规范》（NY/T1222-2006）；

（22）《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》（NY/T682-2003）；

（23）《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》（NY/T388-1999）；

（24）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畜禽养殖行业》

（HJ1029-2019）；

（25）《规模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(试行)》

（HJ-BAT-10，环境保护部 2013年 7月 17日）；

（26）《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》（HJ497-2009）；

（27）《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》（HJ/T81-2001）；

（28）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（农医发〔2017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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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号）；

（29）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（环办水体〔2016〕99

号）。

4．技术规范

（1）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“十四五”土壤地下

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》（黑政规﹝2021〕19号）；

（2）《伊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Ｏ三

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

（3）《伊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）》

（4）《伊春市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

（5）《伊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伊春市“十四五”黑土

地保护规划的通知》（伊政办规〔2022〕24号）

（6）《丰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Ｏ三

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

（7）《丰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）》

（8）《丰林县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

（9）《黑龙江丰林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（2021-2025）》

https://www.yc.gov.cn/ycsrmzf/c102111/202207/108801.shtml
https://www.yc.gov.cn/ycsrmzf/c102111/202207/108801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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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规划》目标分析

（一）规划目标与指标

1．规划目标

到 2028年，建立起空间布局合理、种养结合紧密、粪污高效利

用、污染治理能力大幅提升、污染排放有效控制的畜牧业发展与污染

防治格局。构建科学规范、权责清晰、约束有力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

源化利用体系，构建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机制，提升畜禽养殖污染治理

标准化、生态化水平，实现农牧融合发展。

2．规划指标

2023年（现状水平年），丰林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为 84%，

其中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均进行综合利用，养殖户畜禽粪污利用率略

低；病死畜禽全部进行高温无害化处理或进行填埋，病死畜禽无害化

处理率为 100%；畜禽规模养殖场均配备干湿分离机、氧化塘、堆粪

棚等粪污处理设施，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为

100%；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对粪污产生量、处理量、消纳量均进行台

账记录，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设率为 100%；根据

丰林县农业施肥 2023 年统计数据成果，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比例为

2.0%；规模养殖场养殖废水处理后全部综合利用，不外排，因此规模

养殖场自行监测覆盖率不列入现状指标。

到 2028年底（规划水平年），丰林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

86.5%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%；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

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%；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

设率达到 100%；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比例达到 5%；规划建设达标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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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自行监测覆盖率达到 100%。其中，有机肥替代化

肥比例（%）指标为建议性指标，其余五项指标均为约束性指标。

丰林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分年度规划指标详见表 2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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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 规划指标表

序

号
指标

现状值

（2023年）

目标值

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

1
畜禽粪污综合利用

率（%）
84 84.5 85 85.5 86 86.5

2
病死畜禽无害化处

理率（%）
100 100 100 100 100 100

3

畜禽规模养殖场粪

污处理设施装备配

套率（%）

100 100 100 100 100 100

4

畜禽规模养殖场粪

污资源化利用台账

建设率（%）

100 100 100 100 100 100

5
有机肥替代化肥的

比例（%）
2 2.5 3 4 4.5 5

6

规划建设达标排放

的畜禽规模养殖场

自行监测覆盖率

（%）

/ 100 100 100 100 100

注：现状丰林县规模养殖场养殖废水处理后全部综合利用，不外排；规划期内新建规模养殖

场应全部采取自行监测，自行监测覆盖率须达 100%。

（二）目标可达性分析

（1）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可达性分析

丰林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现状为 84%，通过对丰林县农业农村

局进行核实，规划水平年各农场养殖规模变化不大，基本维持现状水

平。丰林县根据《黑龙江丰林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

（2021-2025）》推进工作，主要着手新建粪污储粪棚、粪肥发酵场、

污水氧化塘池，购置固肥转运车、液体粪肥抛撒机、固体粪肥抛撒机

等机械设备等，从而提高畜禽养殖场户粪污贮存、处理、转运和还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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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，从而实现丰林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由现状水平年的 84%提升

至 86.5%的目标。经计算，规划水平年丰林县畜禽养殖粪污还田增量

可达 711t。

（2）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、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

备配套率、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设率等指标的可达

性分析

现状丰林县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后全部综合利用，不外排。病死

畜禽无害化处理率、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和畜禽

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设率现状值均达到 100%，规划期

间维持保持指标值 100%不变。

（3）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比例指标的可达性分析

丰林县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比例现状为 2.0%，现状水平年，丰林

县养殖场户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粪肥还田量为 2.53万 t（液态+固态），

现状还田总面积 3.028万亩。规划水平年，分公司畜禽养殖规模维持

现状水平，经计算，养殖场户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粪肥还田量为 2.60

万 t，还田总面积 3.028万亩。本次规划拟通过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

技术模式，建设有机肥替代化肥试验区，开展规模化生产、集约化经

营，产生规模效应，发挥示范带动增施有机肥，减施化肥。鼓励引导

专业化粪肥处理企业与种植主体对接，提供粪肥收集、贮存、处理、

转运和施用的全过程服务，最终达到提升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比例至

5%的规划目标。

（4）规划建设达标排放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自行监测覆盖率（%）

2024-2028年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期间，丰林县新建畜禽规模

化养殖场若对养殖废水进行处理后排放到地表水体，则要求畜禽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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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养殖场对污水排放口水质采取自行监测，自行监测覆盖率为 100%。

拟通过规模养殖场日常行政管理与畜禽养殖业环境监督执法等，督促

达标排放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开展自行监测，实现畜禽规模养殖场自行

监测覆盖率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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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

（一）相关规划

2021年 9 月，丰林县发布了《黑龙江丰林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

示范县规划（2021-2025）》，该规划中的“生态农业建设规划”内

容与本规划有关，以下就《黑龙江丰林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

划（2021-2025）》中“生态农业建设规划”相关内容进行分析。

1．发展思路

“生态农业建设规划”发展思路为积极发展节水高效现代农业，

有机农业、旅游观光农业，优质高效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产品的加工

业，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、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同步发展，

达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、区域优势明显资源合理高效利用、生态环境

良性循环、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、农村繁荣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。

2．主要举措

（1）完善畜禽养殖产业基础设施。

利用闲置的畜禽圈舍发展畜牧业，重点围绕建设永久性畜牧设施

（储粪棚、污水池等）、养殖机械更新（粪肥运输车、播撒车等）、

畜牧先进技术推广（数字监控、线上服务、物联网管理）等三个方面

做到与国际先进接轨，为发展提供强力保障。围绕“肉、蛋、奶”供

给，积极争取落实政策扶持，特别在改扩建、新建规模养殖场、种畜

补贴、禽养殖基地完善、粪污资源化利用、其他畜牧基础设施建设等



《丰林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（2024-2028 年）》

18

方面给予支持。扶持新产业建设、老产业改造，解决畜禽养殖业更新

换代再发展的融资难题。

（2）加强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。

扎实推进“三大工程”（强制免疫全覆盖工程、质量安全监管全

覆盖工程、粪污治理及资源化利用全覆盖工程），努力做到“四个确

保”（确保肉蛋奶生产稳定、确保投入品安全使用和病死畜禽百分百

无害化处置、确保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、确保不发生重大污染事件）。

3.大力推广农业清洁生产

推进养殖生产清洁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，优化调整畜禽养殖空间

布局，积极发展健康养殖、生态养殖方式，带动养殖业绿色可持续发

展。推广节水、节料等清洁养殖工艺和干清龚、微生物发酵等实用技

术，实现源头减量。到 2025年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%。

3．重点项目

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：按照中央要求，筹措资金 70万元以上，

完成辖区内全部规模养殖场（猪当量 500头以上）配套设施建设。“十

四五”末，规模养殖场配套率达到 100%，粪肥还田利用率达到 90%

以上。

（二）规划符合性分析

本规划期限为 2024-2028 年，现状基准年年为 2023年，规划水

平年为 2028年。规划水平年与《黑龙江丰林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

范县规划（2021-2025）》规划期可有效形成的前后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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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规划重点针对丰林县范围内的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户，规划

期间（2024-2028年）共建设三大畜禽污染防治重点工程，分别为畜

禽养殖场（户）粪污处理利用设施提升工程、田间配套设施建设工程

和监管体系建设工程。规划结合环境承载力分析，优化畜禽养殖区域

空间布局，完善粪污处理利用设施，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，

对畜禽粪污进行合理还田利用，并强化环境监管，与《黑龙江丰林县

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（2021-2025）》中的“生态农业建设

规划”污染防治工作措施相一致。

到 2025年底，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规划目标为

100%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规划目标为 85%，符合《黑龙江丰林县

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（2021-2025）》中“十四五”末，丰

林县规模养殖场配套率达到 100%，粪肥还田利用率达到 90%以上的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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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现状调查评估

（一）畜禽养殖基本情况

1．畜禽养殖总体情况

丰林县畜牧业生产主要以中小型规模养殖场与养殖户并存发展

为模式。畜禽养殖品种以生猪、蛋鸡为主，其他畜禽无规模化养殖。

根据伊春市 2023年统计年鉴及丰林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的统计数据可

知，2023年，丰林县生猪年末存栏量合计 7572头，全年出栏量 5010

头；家禽年末存栏量合计 14204羽，全年出栏量 14140羽；肉牛年末

存栏量合计 972头，全年出栏量 232头；肉羊年末存栏量合计 840头，

全年出栏量 136头。根据丰林县畜牧业养殖现状统计结果，丰林县生

猪养殖规模化率为 59.88%，丰林县蛋鸡养殖规模化率为 49.18%。

丰林县内规模养殖场全部按标准装配了粪污处理设施设备，配套

率 100%。全县畜禽粪污的综合利用率达到 89%。由原来的只注重固

体粪污处理利用变为对固体液体粪污的全方位处理利用；由原来的单

一关注无害化处理变为在无害化处理前提下更好的提高粪污的农肥

价值，因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。

2．畜禽规模养殖场分布情况

截止至 2023年底，丰林县仅有两家规模养殖场。其中黑龙江中

源牧业有限公司从事生猪饲养，分布于五营镇，存栏量为 1500头，

出栏量 3000头/年，清粪方式为干清粪。伊春市兆丰种植有限公司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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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蛋鸡饲养，分布于新青镇，存栏量为 3000羽，出栏量 3000羽/年，

清粪方式为干清粪。

3．畜禽养殖户分布情况

截止到 2023年，丰林县畜禽养殖户养殖种类包括生猪、肉牛、

肉羊、蛋鸡、肉鸡、鹅等。按种类统计数据如下：

丰林县生猪养殖户在新青镇、红星镇、五营镇 3个镇均有分布。

2023年养殖户生猪年末存栏 6072 头，全年出栏 2010头。丰林县肉

牛养殖户在新青镇、红星镇、五营镇 3 个镇均有分布。2023年养殖

户肉牛年末存栏 972头，全年出栏 232头。丰林县奶牛养殖户主要分

布在新青镇。2023年养殖户奶牛年末存栏 124头，全年出栏 10头。

丰林县肉羊养殖户在新青镇、红星镇、五营镇 3个镇均有分布。2023

年养殖户肉羊年末存栏 840只，全年出 136只。丰林县蛋鸡养殖户在

新青镇、红星镇、五营镇 3个镇均有分布。2023 年养殖户蛋鸡年末

存栏 3100羽，全年出 2700羽。丰林县肉鸡养殖户主要分布在红星镇、

五营镇 2 个镇。2023 年养殖户肉鸡年末存栏 8040 羽，全年出 5650

羽。丰林县鹅养殖户主要分布在红星镇、五营镇 2个镇。2023年养

殖户鹅年末存栏 64羽，全年出 25羽。

（二）污染防治现状

1．畜禽养殖污染物产生情况

2023年，丰林县畜禽养殖产生粪污总量约 25790.92吨，其中固

态粪便量 11788.91吨、液态粪尿量 14002.01吨。根据丰林县养殖结

构的科学布局和畜禽饲养的多样性，生猪年产粪污量 13985吨，奶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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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产粪污量 2195吨，肉牛年产粪污量 8043吨，肉羊年产粪污量 816

吨，蛋鸡年产粪污量 168吨，肉鸡年产粪污量 528吨，鹅年产粪污量

2吨。结合全公司畜禽粪污的估算量，随畜禽粪污排泄出污染物化学

需氧量 1897.799吨、总氮 72.348吨（氨氮 10.438吨）、总磷 10.872

吨。

2．粪污处理和排放现状

（1）清粪工艺

畜禽规模养殖场：丰林县 2家畜禽规模养殖场，全部采取干清粪

工艺；

畜禽养殖户：丰林县养殖户全部采用干清粪的方式收集畜禽粪污，

大多数畜禽数养殖户将人工清理出来的粪便直接施用于自家农田或

菜园，少数养殖户堆肥发酵后，外售其它农户进行还田。

（2）粪污处理及利用方式

①规模养殖场

液体粪污处理方式主要有 2种：一是采用干湿分离收集粪污的养

殖场，先将畜禽粪便收集到储粪池中，再将冲洗畜舍的水收集到粪水

池中，使粪与污水分开收集。收集起来的畜禽粪便，经过后续的固液

分离可再次降低其含水率，经过堆肥好氧发酵制成有机肥，而后抛撒

还田；收集起来的粪水经沉降后进入液肥存储池，用液态肥喷洒车进

行液态肥施用还田。二是采用水泡粪和水冲粪的养殖场，粪水混合物

采用氧化塘、密闭囊等方式贮存，在施肥季节通过搅拌混合均匀后，

通过施肥车均匀的撒施到耕地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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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体粪污处理及利用方式主要为场内堆肥发酵生产有机肥，丰林

县 100%畜禽规模养殖场采取了以上利用方式。

②养殖户

目前丰林县各农场养殖户全部采用干清粪的方式收集畜禽粪污，

人工清理出来的粪便集中送往所在村屯田间进行堆肥发酵后还田，或

直接用于自家农田或菜园。

（3）病死畜禽动物处置情况

根据调查可知，丰林县畜禽规模养殖场及畜禽养殖户的病死畜禽

尸体，全部交由第三方公司（银山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）统一无害化

处理。

（4）废气处理情况

根据实地调查结果，畜禽养殖场采用及时清理粪污、保持圈舍干

净，经常通风，周边绿化等措施。畜禽养殖中产生恶臭较明显的主要

为养猪场，应对养猪场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，如在养猪场周围设置合

理的卫生防护林带，在猪舍周围采取绿化措施（在猪舍间、液肥和有

机肥生产线之间以及整个猪场）种植乔木绿化隔离、吸收臭气，控制

恶臭气体的影响。对有条件的养猪场，将恶臭气体收集处理，并采取

有组织排放的方式，可大大降低养殖恶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

（三）种养结合现状

目根据丰林县辖区内的两家规模养殖场和养殖户的养殖现状，绿

色种养循环主要布局在两家规模养殖场和养殖户所在村屯周边，对区

域内 2家规模养殖场及养殖户的畜禽粪便进行收集、处理、施用。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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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处理畜禽粪污 1.44万吨，还田面积约 3.028万亩，主要为大豆田和

玉米田，其中大豆田面积占比为 82.26%，玉米田面积占比为 17.67%。

大豆田主要分布在新青区和红星区，五营镇也有少量分布，玉米田主

要分布在新青镇和红星镇。

目前，丰林县种养结合的实施主体为黑龙江中源牧业有限公司、

伊春市兆丰种植有限公司等两家规模养殖场和养殖户。均利用自有农

田和所在村屯农户农田进行粪肥还田利用的方式实施种养循环。

（四）存在问题

1．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有待升级。

丰林县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%，但

黑龙江中源牧业有限公司粪污处理设施使用年限较长、设备老化，规

模养殖场的粪污处理设施需进行提升改造。

2．粪污资源化收转运体系不健全。

经调查，丰林县目前还未建立起固废转运系统，还没有配备转运

车等粪污转运设备，不具备完善的粪污资源化收转运体系。

3．粪肥田间配套设施不完善。

经调查，丰林县目前还在在采用养殖户自行配备的小型粪肥田间

人工抛洒设施，粪肥田间配套设施不完善，液体/固体粪肥抛撒机的

数量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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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农业面源污染风险问题。

丰林县个别中小畜禽养殖户粪污处理方式过于简单，未对粪污进

行沉淀、发酵处理或发酵时间不足，达不到有机肥标准就直接施用到

田间。粪尿排泄物及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、氮、磷、悬浮物等污

染物，有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风险。虽然目前个别养殖户的环境污染

影响问题还不十分突出，但随着畜牧业的发展，养殖户规模扩大，其

产生的污染影响便会显现。

5．个别畜禽养殖场（户）选址不合理。

丰林县畜禽规模养殖场均有环保手续，选址符合要求。

丰林县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户（如生猪出栏量 500头以下、肉鸡出

栏量 40000羽以下、肉牛出栏量 100头以下等）的选址未作规定，从

实际情况看，养殖户地点选址大多无书面的审批手续，个别选址位于

居民集中区，有的养殖户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扩大规模，其对周边环境

的影响也相应扩大。

6．政策支持不配套，缺乏相应制度和标准。

目前国家支持主要体现在前段的投资补助，方式单一，且存在较

大的资金缺口，氧化塘沤肥等持续运行项目在原料处理费用、终端产

品补贴、保障收购等环节政策空白。缺乏有机肥生产、使用方面的政

策扶持和国家标准，有机肥无力与化肥竞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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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《规划》主要内容和成果说明

（一）主要内容

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于 2019年 9月 3日

联合下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

发展的通知》（环办土壤﹝2019﹞55号）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

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的通知》（环办土

壤函〔2022〕82号，附件 1）要求，严格按照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

划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21〕465号），完成了《规

划》编制工作。本规划主要包括八个章节：总则、项目区域概况、畜

禽养殖现状、规划目标、主要任务、重点工程、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、

效益分析和保障措施。

（二）成果说明

规划成果主要包括《规划》文本、编制说明和附表、附图及附件。

规划成果征集了属地相关部门意见，并组织了专家评审会，编制单位

对属地相关部门意见和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和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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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有关意见及修改说明

（一）属地相关部门意见

规划初稿完成后，丰林县征集了行政所属的县级生态环境保护部

门和畜牧相关部门的意见，以上部门包括：伊春市丰林生态环境局、

丰林县农业农村局、丰林县自然资源局。

以上部门对本规划审查后，伊春市丰林生态环境局、丰林县农业

农村局提出了修改意见，编制单位已完成修改并进行了反馈，上述部

门已同意本规划；其他部门均表示本无意见，符合丰林县畜禽养殖业

发展预期，同意本规划。

（二）专家评审意见

2024年 11月 11日，编制单位组织召开了《丰林县畜禽养殖污

染防治规划（2024~2028年）》专家评审会，专家对报告提出了初审

意见和建议。编制单位在会后进一步收集资料，核对情况，对规划进

行了修改、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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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伊春市行政区划调整后，丰林县范围内原《五营区畜禽禁养区划

定工作方案》和《红星区畜禽禁养区划定工作方案》已不再适用。本

规划依据《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伊春市畜禽禁养区域划分方案的

通知》（伊政规【2017】15号）中相关要求对相关章节进行编制，

该方案含整个伊春市辖区，但伊春市禁养区划定方案发布至今已超过

5年，建议丰林县根据区域现状重新调整禁养区划定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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